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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ll04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469號裁定 (下稱

系爭裁定 )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未

適用憲法規定 ,造成憲法保障人民行使釋憲權之限制 ,牴觸憲法

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

項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定 ,請求司法院停止適用憲法

訴訟法 ,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

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

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 60條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

三 、查本件聲請書並未記載得據以為聲請之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不利

確定終局裁判 ,其聲請已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況系爭裁定

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

得據以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是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

不合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17 日

l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孫國慧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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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1l05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490號裁定 (下稱

系爭裁定)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未

適用憲法規定 ,造成憲法保障人民行使釋憲權之限制 ,牴觸憲法

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

項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定 ,請求司法院停止適用憲法

訴訟法 ,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

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

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 60條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

三 、查本件聲請書並未記載得據以為聲請之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不利

確定終局裁判 ,其聲請已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況系爭裁定

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

得據以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是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

不合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17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

書記官

月

孫國慧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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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ll06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

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認最高行政

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80l號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行

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條 、第 73條及第 298條 (下併稱系爭規

定一)、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l02條 、第

l04條 、第 176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及第 284條規

定 (下合稱系爭規定二),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

審查。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 、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

理由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自不

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

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其所陳均與系爭確定

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之

理由。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

1



中  華  民 國  l15  年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

6   月   17    日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書記官

月

孫國慧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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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ll07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540號裁定 (下稱

系爭裁定)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未

適用憲法規定 ,造成憲法保障人民行使釋憲權之限制 ,牴觸憲法

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

項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定 ,請求司法院停止適用憲法

訴訟法 ,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

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

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 60條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

三 、查本件聲請書並未記載得據以為聲請之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不利

確定終局裁判 ,其聲請已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況系爭裁定

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

得據以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是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

不合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17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

書記官

月

孫國慧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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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1l09號

聲 請 人 方′也老安(兼如附表所示張本武等22人之被選定人)

上列聲請人為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事件 ,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度年上字第 57號判決

(下稱確定終局判決)及所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34

條 、第 36條 、第 37條 、第 39條等規定有違憲疑義 ,聲請人持

該確定終局判決已多次向憲法法庭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

迭經憲法法庭 l12年審裁字第 1773號 、第 1943號 、l13年審裁

字第 381號 、第 553號 、第 693號 、114年審裁字第 53號 、第

258號 、第 471號 、第 668號 、第 988號 、第 1384號及 l15年審

裁字第用5號 、第 723號等裁定(下併稱系爭憲法法庭裁定)予以

不受理 。聲請人認系爭憲法法庭裁定存在法規規定的瑕疵 ,爰聲

請再審為憲法法庭審判等語 。

二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

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

文 。

三 、綜觀本件聲請意旨戶斤陳 ,係對上開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服
,與憲

訴法第 39條規定有違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規

定 ,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22 日

l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謝銘洋

蔡彩貞

尤彳白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謝屏雲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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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編號 姓 名 住 址

l 施老安
(被選定人)

2 張本武

3 李國雄

4 吳松溪

5 沈國涼

6 林寶英

7 張勝騰

8 洪淑姿

9 簡美玉

10 王梅南

ll 洪玉美

12 李玲珍

13 洪樹分

14 王滿惠

15 王芳惠

16 潘惠珠

17 張彩真

18 吳英華

19 吳英嫻

20 許月媚

21 兵義祥

22 陳淑珠

23 莊田宛香

3





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l117號

聲 請 人 馬雲鵬
上列聲請人為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再審之訴事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 )臺灣高等法院 l14年度重再字第 13號

民事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僅以推測方式 ,即認定聲請人知悉其

所提出 「再證 9」 之內容 ,悖離一般經驗法則 ,是系爭判決對民

事訴訟法第 496條第 1項之 「知其事由」及同法第 500條第 2項

之 「知悉」之解釋及適用 ,已嚴重限縮聲請人提起再審之權利
,

而對憲法第 16條訴訟權有基本權根本上錯誤之理解 ,侵害聲請

人之訴訟權 ;(二 )聲請人嗣就系爭判決提起上訴 ,並敘明何以系

爭判決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最高法院 114年度台上字第 2040

號民事裁定 (下稱系爭裁定),卻稱聲請人之上訴理由「泛言原審

未論斷或論斷矛盾」,且錯誤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469條之 l,認定

聲請人上訴不合法 ,亦對憲法第 16條保障之訴訟權有根本上錯

誤之理解 ,而屬違憲裁定 ,爰就系爭判決及系爭裁定聲請裁判憲

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 、經查 ,聲請人曾就系爭判決提起上訴 ,經系爭裁定以上訴不合法

1



中

予以駁回 ,是本件聲請應以系爭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合先敘明。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泛言指摘確定終局判決認事用法之當否 ,

尚難認已具體敘明確定終局判決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是本件

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要件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

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

一

致決裁定不受理 。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2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

書記官 謝屏雲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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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1118號

聲 請 人 楊銘桓
上列聲請人為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一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 1296

號刑事判法 (下稱系爭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本票 ,有經他

人偽造之嫌疑 ,．l任系爭判決於審理時並未依聲請人之請求進行筆

跡鑑定 ;亦未告知聲請人關於上訴及刑事訴訟法第 455條之 2協

商程序之相關權利 ;(二 )系 爭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 201條 ,不論

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 ,均論以 3年以上有期徒刑 ,縱適用刑法

第 59條減刑規定 ,仍有罪責與處罰不相當之情 ,復未如詐欺犯

罪危害防制條例 ,另視財物損失 、不正利益之多寡與犯罪手段 ,

訂定不同刑度及相關減輕 、免除或加重其刑之規定 ,有法規訂定

不完善及不平等之虞 ,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 、經查 ,聲請人收受熱爭判決後 ,原得提起上訴而未提起 ,是系爭

判決並非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

聲請人自不得持之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是本件聲請核與

上開憲法訴訟法戶斤規定之要件不符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

l



中

項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華  民  國  l15  年
憲法法庭第

一
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

6   月   22    日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書記官 謝屏雲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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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l119號

聲 請 人 張國祥
上列聲請人為請求塗銷抵守甲權登記事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

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前起訴請求確認溫承輸就○○市○○

區○○段地號○○○號及○○○號土地 、同段○○號建號建物戶斤

登記之抵押權 (下稱系爭抵押權 )之擔保債權不存在 ,暨溫承輸

應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 。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l11年度重訴

字第 238號民事判決駁回聲請人之請求 ,聲請人提起上訴 ,亦經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2年度重上字第 154號民事判決 (下稱

系爭判決)駁回上訴 ,聲請人猶不服 ,再提起上訴 ,終經最高法

院 l14年度台上字第 500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 )j駁回上訴。

聲請人乃提起本件裁判憲法審查聲請 ,聲請意旨略以 :

(一 ) 系爭判決未審酌溫承翰之父親溫正男有多次偽造文書之刑事

前案紀錄 ,並拒絕調閱溫正男之相關刑事前案卷宗 ,有應調查

而未調查之違法瑕疵 ,所認定之事實亦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

則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及訴訟權 。

(二 )聲請人主張溫承翰所提出之借名登記合約書上之聲請人印文

為盜刻偽造 ,系 爭判決卻未採納法務部調查局認該印文無法鑑

定之結論 ,反係以肉眼比對方式認定該印文為真正 ,並認無送

他鑑定機關重為鑑定之必要 ,顯係以主觀臆測代替客觀證據 ,

已構成突襲性裁判而剝奪聲請人之訴訟防禦權 。

(三 ) 系爭判決及系爭裁定之舉證責任分配不當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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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之訴訟權 。

(四 ) 系爭判決錯誤適用民法第 762條規定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

之財產權及訴訟權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聲請人曾就系爭判決提起上訴 ,經系爭裁定以上訴不合法

予以駁回 ,是本件聲請應以系爭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合先敘明。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以一己之主觀見解 ,泛言指摘確定終局判

決認事用法及證據取捨之當否 ,客觀上尚難謂已具體敘明確定終

局判決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所規定之要件

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2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謝屏雲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22日

2



憲法法庭 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l120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前依行政訴訟法第 2條規定提起寸飲銷

訴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 1716

號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及同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114年度交上字

第 526號裁定 (下稱系爭裁定),卻未確認聲請人之真意 ,反係另

為交通裁決事件之審判 ,限制聲請人僅能就交通裁決事件行使訴

訟權 ,已違反憲法第 16條 、第 22條及第 23條 ,爰聲請解釋憲

法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聲請人曾就系爭判決提起上訴 ,經系爭裁定以上訴不合法

子以駁回 ,是本件聲請應以系爭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核聲請意

旨所陳 ,僅係執一己之主觀見解 ,泛言指摘確定終局判決限制其

訴訟權 ,尚難謂已具體敘明確定終局判決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

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2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大法官

蔡彩貞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

書記官 謝屏雲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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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l121號

聲 請 人 胡英明
送達代收人 許富雄律師

訴訟代理人 工東山律師
許富雄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退休給與事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上字第 50b號判決 (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適用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血P法第 17條第

l項 第 2款 、第 73條第 1項 、第 7少 條第 1項 第 2款規定所持見

解 ,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15條 、第 18條 、

第 22條及第 23條規定 ,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核

其聲請意旨 ,聲請人應係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爰依比審查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適用之法規範
,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b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少 條及第 15條第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又 ,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

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或違反通

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之情形時
(憲訴法第 5少 條

l



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適用．l子〦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

見解者 ,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爭執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認

事用法所持見解 ,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

如何不法之侵害 ,及系爭確定終局判決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

是本件聲請與憲訴法所定之要件不合 ,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

王里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2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佳微
中 華 民 國 llJ年 6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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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l122號

聲 請 人 楊家豪
訴訟代理人 涂欣成律師

洪梅芬律師

李政儒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傷害致人於死等罪案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法院 l1碎 年度台上字第 33少8號 (下稱系

爭判決一)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l13年度國審上重訴字第 2

號刑事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二 ),作成不利於聲請人之判斷
,且其

所適用之國民法官法第少1條 、第少2條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 ),

透過限縮審查範圍之手段 ,令上訴審僅能審查一審事實認定是否

違反經驗 、論理法則 ,至於量刑之法律評價偏離行情則不在救濟

範圍之列 ,導致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被告在面臨重刑處分時陷於

救濟真空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8條 、第 lb條及第 23條規定
,

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送達後翌日起之 b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審查

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少 條及

第必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又 ,憲訴法第犯 條第 1項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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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

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時 (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 ),得聲請憲法法

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如非針對確定

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適用ll子〦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而

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之法定要件 。

三 、經查 :(一 )聲請人曾就系爭判決二提起上訴 ,經系爭判決一以聲

請人共同傷害致死部分 ,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 ,共 同傷害部分 ,

上訴違背法律 ,予以駁回 ,是本件聲請應以系爭判決二為本庭據

以審查之確定終局判決 ,並就聲請人所主張之系爭判決一併予審

酌 ,合先敘明。(二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爭執

系爭判決一 ‵二認事用法所持見解 ,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

憲法上權利究遭受如何不法之侵害 ,及系爭判決一 、二與系爭規

定 ,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本件聲請與上開憲訴法所定之要件

不合 ,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2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佳微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2 日



憲法 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ll外 號

聲 請 人 黃琇珍
訴訟代理人 林永頌律師

白禮維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有關教育事務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本庭

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 )最高行政法院 l12年度上字第 35少 號

判決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肯認國立清華大學得在欠缺教

師歸置之正當法律程序規範情形下 ,將聲請人歸置於師資培育中

心 ,致聲請人之學術生涯實質中斷 ,且其所適用之國立大學合併

推動辦法第 ll條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未就教師異動 、歸置

訂定事前之正當法律程序及事後救濟程序
,致學校合併後教師遭

違反專長及意願歸置時無法有效救濟 ,牴觸憲法第 1l條及第 15

條規定 。(二 )最高行政法院 l12年度抗字第 188號裁定 (下稱

系爭確定終局裁定)認定聲請人所主張之備位聲明內容空泛且不

明確 ,縱使勝訴亦無從執行 ,故以裁定予以駁回
,致聲請人之主

張無法獲得實質審理與救濟 ,牴觸憲法第 lb條規定 ,爰聲請裁

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b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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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第7款定有明文 。又 ,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法審

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

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

或違反通帝情況下所王里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憲訴

法第 5少 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 。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就

法律之解釋 、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而僅爭執法院

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

件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爭執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

系爭確定終局裁定認事用法所持見解 ,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

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如何不法之侵害 ,及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系

爭確定終局裁定與系爭規定 ,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本件聲請

與上開憲訴法所定之要件不合 ,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2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佳微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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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1l邱 號

聲 請 人 跟龍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工清要
上列聲請人因損害賠償再審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

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臺灣高等法院 ll碎 年度聲再字第
碎8號 、第

犯 號民事裁定 (下併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駁回聲請人上訴

第三審之聲請 ,及所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碎bb條第 3項規定 (下

稱系爭規定),授權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調整上訴第三審利益額
,卻無相應的調整判斷標準 、調整時機及客觀依據

,致司法院調

整上訴第三審利益額為新臺幣 150萬元後 ,聲請人之案件無從進

入第三審程序 ,牴觸憲法第 16條規定 ,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

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

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7款定有明文 。又 ,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法審

查制度 ,孫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

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之情形時
(憲訴

l



法第 5少 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 。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就

法律之解釋 、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而僅爭執法院

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

件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爭執系爭確定終局裁定認

事用法所持見解 ,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

如何不法之侵害 ,及系爭確定終局裁定與系爭規定 ,究有如何牴

觸憲法之處 。是本件聲請與憲訴法所定之要件不合 ,本庭爰以一

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2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佳微
中 華 民 國 l15年 b月 22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l125號

聲 請 人 謝曉星

上列聲請人因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

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l碎 年度抗字第
288號裁定 (

下稱確定終局裁定),認行政院性平事件專案調查小組所作成之

調查報告 ,為行政調查之事實行為而非行政處分
,故否准聲請人

對之提起行政訴訟尋求救濟之見解 ,牴觸憲法第 16條規定
,爰聲

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核其聲請意旨
,聲請人應係就確

定終局裁定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爰依比審查 。

二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盡

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適用

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審查庭得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少 條及第 15

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又 ,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

義,或違反通帝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憲

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

違憲之判決 。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

就法律之解釋 、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而僅爭執法

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

l



件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爭執確定終局裁定認事用

法所持見解 ,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如何

不法之侵害 ,及確定終局裁定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是本件聲

請與上開規定要件不合 ,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2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佳微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22 日

2



憲法 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l126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不服憲法法庭裁定 ,聲請憲法法庭裁判暨暫時處分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不受理 。

二 、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按聲請人不得對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

及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本文分別定有明文 。

二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係不服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73號

裁定 ,爰依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本件聲請憲法法庭裁判部分既不受理 ,聲請人有關暫時處分之聲

請即失所依附 ,併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3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劉育君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23日

l





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l127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

如 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第 195號裁

定 (下稱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條 、第 49條之 1、 第 298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 第 73條 、

第 98條之 4、 第 104條 、第 265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

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等規定 ,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法規

範憲法審查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次按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

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又聲請不備法定

要件 ,且其情形不可以補正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 、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查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聲請人自不得對該規定聲

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至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

明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之處 。是本件聲請與憲

訴法所定要件不合 ,爰依上開憲訴法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23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謝銘洋

蔡彩貞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

書記官

月

劉育君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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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l128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不服憲法法庭裁定 ,聲請憲法法庭裁判暨暫時處分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不受理 。

二 、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按聲請人不得對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

及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本文分別定有明文 。

二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係不服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57號

裁定 ,爰依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本件聲請憲法法庭裁判部分既不受理 ,聲請人有關暫時處分之聲

請即失所依附 ,併子駁回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3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

書記官

月

劉育君

23     日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1129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不服憲法法庭裁定 ,聲請憲法法庭裁判暨暫時處分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不受理 。

二 、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按聲請人不得對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

及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本文分別定有明文 。

二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係不服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406號

裁定 ,爰依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本件聲請憲法法庭裁判部分既不受理 ,聲請人有關暫時處分之聲

請即失所依附 ,併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23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劉育君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23日





憲法 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1130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意旨略謂 :聲請人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383號

裁定 (下稱確定終局裁定),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4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

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 (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 行政訴訟法

第 19條 、第 20條 、第 49條之 3、 第 298條 、教師法 (下合稱系

爭規定二)等規定 ,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

受理 ,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二 ,聲請人自不得對之聲

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一聲請部分
,核聲

請意旨所陳 ,僅係泛言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一違憲
,尚

難謂已具體敘明究有何違憲之處 。是本件聲請與上開憲訴法所定

要件不合 ,本庭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 ,以一致

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23 日

l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謝銘洋

蔡彩貞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

書記官 劉育君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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